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
100 
臺北市開封街 2 段 的 號 2 樓

受文者 :中 華民國營造工程工業同

業公會全國聯合會

地址 : 1101 0 台北市松仁路 3 號 9 樓
聯絡人 : 洪鈺涵

聯絡電話 : (02)8789760 1 
傳真 : (02)87897674 

裝 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25 日

lT 

發文字號 :工程技字第 10500229960 號
速別 :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:如說明

主話:函轉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函，有 關，駐新加坡代表處經濟組函

報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簽署新隆高鐵諒解備忘錄資訊事，請

轉知所屬會員參考運用，請查照 。

說明 : 檢送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 年 7 月 21 日 貿展字第

1057021138 號函影本乙份。

正本 : 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、 中華民國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全國聯

合會

副本 : 內政部、工程產業全球化專案辦公室(皆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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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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